
证券代码：002694 证券简称：顾地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9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强制

执行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收到执行裁定书。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因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二分公司（以下

简称“宁夏建工”）与阿拉善盟梦想汽车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梦

想汽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公司作为梦想汽车的前任股东被宁夏建工

申请追加为被执行人，为执行阶段被申请人。

3、涉案金额：109,453,514.97元及执行费等相关费用。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次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尚不能确定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5、阿拉善盟梦想汽车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已于 2023年 5月从公司完全剥

离，不再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近日，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顾地科技”）收到内

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执行裁定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及进展情况

（一）基本情况

申请执行人：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二分公司

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怀远东路 68号（宁夏建工集团劳务

管理公司办公楼一楼）

被申请人：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湖北省鄂州经济开发区吴楚大道 18号

被执行人：阿拉善盟梦想汽车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天一国际公馆 20号楼商业街

文化建筑 101室

根据申请执行人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二分公司《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

所称：

申请事项：

请求依法追加顾地科技为申请执行人与梦想汽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强

制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

主要事实与理由：

申请执行人宁夏建工与被执行人梦想汽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被

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付款义务且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已

于 2021年 11月 29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

根据申请执行人查询的被执行人梦想汽车的工商档案信息显示，梦想汽车于

2017年 5月 18 日成立，2017 年 5月 18日至 2023年 5月 17 日期间，顾地科技

持股比例 100%，系梦想汽车的唯一股东。本案申请执行人与梦想汽车于 2017

年 8月 22日签订案涉工程项目合同，项目完成后，因梦想汽车一直拖欠剩余工

程款不予支付，申请执行人于 2020年 7月 23日向法院提起诉讼，经法院审理，

双方于 2021年 1月 15日达成调解协议并形成（2020）内 29民初 64号民事调解

书。

申请执行人认为，本案的债权债务关系及纠纷均发生于顾地科技担任梦想汽

车的一人股东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 20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

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

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被执行人梦想汽车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债务，案件因无财产可供执行已经裁定终本。顾地科技为案涉债务形成、存续

期间梦想汽车的唯一股东，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中以顾地科技与梦想汽车财产不



相互独立为由，判令顾地科技应当对梦想汽车在此期间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顾地科技作为梦想汽车一人股东不能证明与梦想汽车财产相互独立，属于

应当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的法定情形。故申请执行人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特向法院

申请依法追加顾地科技为被执行人，以维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二）进展情况

2025年 9月 22日，公司收到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追

加被执行人申请书》、《举证通知书》等文件，法院对宁夏建工申请追加顾地科

技为被执行人的请求予以受理，并通知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

二、本次诉讼的裁定情况

2025 年 10 月 13 日，公司收到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

《执行裁定书》【（2025）内 29执异 10号】，裁定如下：

驳回宁夏建工追加顾地科技为宁夏建工与梦想汽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的申请。

三、本次诉讼前期有关情况

因宁夏建工与梦想汽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法院于 2020年 7月 23

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该案。宁夏建工的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

告支付原告工程款及索赔 70,703,215.78 元，违约金 38,377,098.8 元，以上合计

109,080,314.58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

事人就涉案工程已完工程的最终结算金额、审减比例、待还款金额以及还款时间

节点等自愿达成协议，但梦想汽车未按法院作出的（2020）内 29民初 64号民事

调解书履行义务。

宁夏建工依据（2020）内 29民初 64号民事调解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

被执行人梦想汽车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宁夏建工向法院申

请追加顾地科技为被执行人。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

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法院已驳回宁夏建工追加公司为被执行人的申请，但宁夏建工如不服此裁定，

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案件最终执行情

况等存在不确定性，尚不能确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案件的审理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六、其他人格混同案件进展情况

诉讼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是否形成

预计负债
诉讼进展 诉讼审理结果

诉讼判决

执行情况

阿拉善盟苍天

大漠文化旅游

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起诉阿拉

善盟梦想汽车

文化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

2,204.40
万元及违

约金

根据终审

判决结

果，公司

于 2023
年度计提

的预计负

债

2,456.28
万元已冲

回。

已结案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已作出【（2024）
内民终 41号】终审判决，

公司无需承担连带责

任，具体如下：1、维持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

中级人民法院（2023）
内 29民初 4号民事判决

第一项【一、被告梦想

汽车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

告苍天大漠公司借款本

金 22,043,962.31 元，并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全部

款项付清之日止，利息

暂计至本息还清之日

止。】；2、撤销内蒙古

自治区阿拉善盟中级人

民法院（2023）内 29 民

初 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第三项（二、被告顾地

科技对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三、驳回

原告苍天大漠的其他诉

讼请求）；3、驳回苍天

大漠的其他诉讼请求。

根据终审判决结果，公

司于 2023年度计提的预

不适用



计负债 2,456.28 万元已

冲回。

北京运良顺达

贸易有限公司

起诉阿拉善盟

梦想汽车文化

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公司合同

纠纷一案

208.98万
元及执行

费

212.81 万

元
再审

二审判决公司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目前已生效

执行，公司已提起再审

申请，法院已受理。

经内蒙古

自治区阿

拉善左旗

人民法院

执行，现

已执行到

位人民币

2,118,125.
78元。

阿拉善左旗市

容环境卫生中

心诉阿拉善盟

梦想汽车文化

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浙江万阳

旅游服务有限

公司、公司合同

纠纷案

255.81万
元

253.03 万

元
再审

二审判决公司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目前已生效

执行，公司已提起再审

申请，法院已受理。

经内蒙古

自治区阿

拉善左旗

人民法院

执行，现

已执行到

位人民币

2,530,347.
00元。

宁夏峰度贸易

有限公司与内

蒙古飞客通用

航空有限公司

服务合同纠纷

执行案（追加公

司为被执行人）

132.37万
元

未形成预

计负债

驳回追加

的裁定

2025年 5月 30日，公司

收到执行裁定书，阿拉

善左旗人民法院裁定驳

回宁夏峰度追加公司为

被执行人的申请，但不

排除宁夏峰度贸易有限

公司有以公司为被告向

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的可能性。公司尚未收

到相关文件。

不适用

浙江精工钢结

构集团有限公

司诉顾地科技

追加、变更被执

行人异议之诉

一案

21,616.95
万元、违

约金及诉

讼费等相

关费用

28,747.33
万元

二审

一审判决公司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2025年 9月
18 日，公司收到传票，

二审开庭时间为 2025年
10月 15日。

不适用

七、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就上述案件已委托专业律师团队、公司法务积极应对，上述案件争议的

焦点在于公司是否和梦想汽车存在人格混同，关于此事项公司作出如下说明：

公司一直以来严格遵守企业财务会计准则，在每个财务会计年度结束后，均

委托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年度审计报告。梦想汽车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期



间，均委托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年度审计报告。历年审计报告已经全面

真实反映顾地科技、梦想汽车的财产状况，两者互相独立，并不混同。

同时，公司将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确保案件审理的

公正性，并保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受不当损害。

八、风险提示

公司不排除梦想汽车其他债权人有向公司提起诉讼的可能，公司将依法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九、备查文件

1、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5）内 29执

异 10号】。

特此公告。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 10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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